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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有关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近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生云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生云港）收到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市局）

下发《关于终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主要内容为： 

根据 2017 年 8 月 29 日市局与长生云港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长生云港应在 2018 年 6 月 8 日前开工，在 2020 年 6 月 7 日前竣工。截止

目前，长生云港开发项目面积不足建设用地总面积三分之一，已投资额占投资总

额不足百分之二十五，且项目停滞已有一年以上。 

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经报请连云港市人民政府批准，市

局决定终止与长生云港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收回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宗地范围内已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不予补偿。 

因宗地被司法机关查封，经与海州区法院协商，终止出让合同所退还的出让

价款依法交由司法机关予以处置，处置后如有剩余价款予以退还。 

    根据公司初步估计（鉴于公司目前掌握的长生云港的资料不全且有关数据未

经审计，因此具体影响数据以未来经审计数据为准），受上述事件影响，长生云

港在土地使用权及有关建筑物、构筑物方面的损失金额约为 7000 余万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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